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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沧政办发〔2020〕61号

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沧源
佤族自治县支持工业经济发展 10条政策

措施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勐省农场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局：

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支持工业经济发展 10条政策措施（修订）》

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2020年 8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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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源佤族自治县支持工业经济发展10条
政策措施（修订）

一、支持引进工业企业及投资

在本县新注册成立、有经济实体、符合全县产业发展规划、

相关手续齐全完备，合法诚信经营、成长性好，财务、统计制度

健全，且新开工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当年建成投产，累计

完成投资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，给予投资总额 1.5%的

一次性补助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、县投资促进局；责任

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税务局、县统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）

二、支持工业企业升规入统

对新建投产并于当年纳入统计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以及由规下

首次升为规上统计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30万元；新升规的

工业企业，从升规当年起计，连续 3年给予企业上缴税金地方留

存部分 50%补助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县税务局、县统计局）

三、支持工业企业扩销促产

对年内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在 15%以上、实际上缴入库税金达

500万元以上且年增长率达 10%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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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 50万元。全县范围内，在同质同价条件下优先采购其产品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县税务局、县统计局）

四、支持工业企业税收上台阶

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1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以上，

同时实际上缴税金分别突破 500万元、2000万元、5000万元以

上的规上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、200 万元、300

万元的税收上台阶奖补（主营业务收入以企业上报国家统计网络

平台数，并经税务部门确认），从项目扶持、融资担保、基地建

设等方面优先支持工业企业发展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县税务局、县统计局）

五、支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清洁生产

对进行重大技术改造或新引进先进生产工艺装备并经验收

合格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按照技术改造投入或新购置设备投入总额

的 1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；属引进国际先进、填补省内空白的重大

技术装备，按设备出资额的 2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；对当年淘汰落

后产能及落后工艺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按淘汰拆除设备总价款的

10%给予一次性补助；对当年新获得国家、省、市技术中心认定

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；

对当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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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对自主研发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并实现转化和产业化的企业，

一次性补助 30万元；对连续 3年研究与开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

入比例不低于 1%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20万元。对通过

市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5万元。凡达到

省级清洁生产合格单位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10万元；对通

过能源体系建设评审验收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5万元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县税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沧源分局、县市场监管局）

六、支持工业企业质量认证及信息化建设

对当年完成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

5 万元；对完成原料基地有机认证，面积达 3000 亩及以上，并

获得相关证书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20万元；对引入使

用经营管理信息化软件（ERP/CRM）、两化融合达标、提高管理

水平和经营效率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10万元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、县农业农村局；责任

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税务局）

七、加大工业企业金融支持

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降低融资利率和办理费用，用

好用活专项再贷款政策、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及

信用贷款支持政策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工业实体经济的金融支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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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牵头单位：中国人民银行沧源县支行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

局、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、县税务局）

八、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

扎实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，鼓励全县符合产业政策、环保要

求的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，落实好现行电力优惠政策，

切实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县供电局、县税务局）

九、支持工业企业上市融资

对在我县内登记注册的规上工业企业，在国内主板、中小板、

创业板上成功上市并发行股票的，一次性奖励500万元；在“新三

板”挂牌并实现融资的，一次性奖励200万元；对成功发行债券的

企业，按照项目融资额度的0.02%给予补助，奖励最高额度50万

元；对县内上市规上工业企业实施的新建、扩建、技术改造、技

术创新等项目，优先给予支持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政府金融办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工业

和科技信息化局、县税务局）

十、支持规上工业企业“创安”

对新创建安全标准化三级、二级、一级的规上工业企业，分

别给予2万元、3万元、5万元工作经费补助；对地方经济社会稳

定有突出贡献、连续3年以上无重特大事故发生，且无信访及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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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事件发生的规上工业企业，一次性补助5万元，专项用于企业

安全生产投入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应急管理局；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科技信息

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税务局）

新修订的政策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沧源佤族自治县工

业和科技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原《沧源佤族自治县支持工业经济

发展10条措施》（沧政办发〔2017〕170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办公室，

县人民法院，县人民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，省、

市驻沧单位。

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8月 25日印发


